
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判 决 书

(2018) 瑾筝02 F1乡孓951o号

上诉人 (原 审原告》李书强,男 ,1967年 4月 19日 出生,

汉族,住平度市李园办事处兰州路 493号 18号楼 1单元201户 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兰洪波,山东睿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 (原审被告》刘文平,男 ,1966年 8月 4日 出生,

汉族,住平度市蓼兰镇医官庄村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张希合,山东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 (原 审被告》姜玉华。女,1967年 11月 8日 出生,

汉族,住平度市蓼兰镇医官庄村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张希合,山东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 (原审被告》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,住所地平度

市蓼兰镇驻地冷崔路 8号。

法定代表人:文刂文平,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丿̌ 张希合,山 东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审第三人:刊`书 平,男 ,1957年 11月 21日 出生,· 汉族 ,

住平度市蓼兰镇焦家寨村 702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李平,女 ,1964年 11月 30日 出生汉族 ,

住址山东省平度市东阁街道办事处福州路 2号 4号楼 103户 。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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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审第三人孙书平的妻子v

上诉人李书强因与上诉人刘文平、上诉人姜玉华及被上诉募

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、原审第三人孙书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

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 (2017)鲁 0283民初 950a号 民事判

决,向本院提起上诉Q本院受理后,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李书强上诉请求: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,改判被上诉人青岛

桦泽置业有限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。事实和理由:刘文平是被
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,刘文平的行为即可以代表其本人,也可以
代表被上诉人。本案借款实际用于上诉人开发建设的小区楼房,

被上诉人作为实际用款丿、应共同偿还借款。被上诉人的财产与刘
文平的财产形成混同,刘文平在录音也承认借款的用于被上诉人
开发房产,被上诉人有二个股东,是刘文平父子c

刘文平、姜玉华、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共同答辩称:李书
强上诉理由不成立。

孙书平述称:同 意李书强上诉理由。

刘文平、姜玉华上诉请求: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借款 76

万元。事实与理由:刘 文平与孙书平签订协议,约定借款 ⒛0万
元,但孙书平只给付 120万元,余款未实际给付。双方在借款后 ,

上诉人还款孙书平并未出具任何收据,双方认可截止⒛17年 4月
26日 欠f急 22万元,因此以120万元为基数折算上诉人所欠款项
应为 76万元c                   ·

李书强答辩称:剂文平、姜玉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¤

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答辩称:同 意刘文平、姜玉华上诉理
由。

孙书平述称:刘 文平、姜玉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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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款号甫骅 7  。堪蓬苫茹彗1扌礼 嬲

月12日 ,被告刘文平与第三人孙书平签订借款协议一份,从孙书

平处借款 200万元用于被告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经营使用。后

经多次索要,被告刘文平于2016年 3月 25日 为孙书平出具保证

书一份,保证于 2016年 12月 31日 前全部付清,但至 2017年 9

月25日 仍拒不给付。因被告拖延拒付,造成第三人孙书平拖欠原

告220万元至今未付炉2017年 10月 22日 ,孙书平与原告签订债

权转让协议书一份,将刘文平拖欠孙书平借款本金及利`息 中的210

万元转让给原告李书强,并通知了被告刘文平。现经索要,被告

仍以暂时无款为由推脱拒付,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经济利益。为维

护原告合法权益,特诉至法院,请求依法判如所请。

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:1、 三被告对于借款协议真实性无异

议,但对借款数额 200万元不认可,并辩称被告以为⒛0万元都

收到了,并且按 200万元支付的利彡息9但经查账被告姜玉华银行

账户只收到孙书平转账 120万元,未收到其他 80万元,应 以此作

为借款本金进行计算。对被告该辩称,原告及第三人均不认可。

第三人孙书平陈述称,其余款项是由妻子焦本叶现金支付被告。

在2017年 9月 25日 孙书平与刘文平的通话录音中,被告刘文平

称
“
我不能瞎你钱,我给你 2θ 0万利`急

、我愿意的⋯⋯谁也不给先

给你,借你的钱利j慰高,我贷银行的八厘几,我贷 400万也比你

这 200万的低⋯⋯”
据此可以认定第三人孙书平出借给被告刘文

平 200万元→对被告上述辩称,原审法院不予采信。2、 三被告提

交第三人孙书平出具的证明,内容为
“
特此证明付贰拾伍万元”

,

欲证实 2015年 下半年偿还孙书平欠款 25万元。孙书平对于该证

明上签字真实性无异议,但称该款发生在200万借款之前,是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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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与刘文平之间存在买卖关系,该与本案借款无关而且该证摺黯
在剪除痕迹,不能证实被告所述。原告认为该证据紧贴证明内容
进行剪切,也没有落款时间,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。对
此原审法院认为,被告提交的证明存在明显的剪切,证据存在瑕
疵,对于形成时间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子以佐证,即便如被告所
说在⒛15年下半年支付孙书平25万元,困双方未约定是还本还
是付,毫、,应优先抵扣利`患 ,而 2017年 4月 26日 被告刘文平为孙
书平出具证明欠利息 22万元,在 2017年 9月 25日 谈话时9被告
刘文平对上述欠

`急
证明也手以认可,因此对被告该辩称,第三人

孙书平及原告均不认可,原审法院不予支持。3、 被告刘文平与姜
玉华系夫妻关系,且第三人孙书平将出借款项支付到被告姜玉华
账户,被告姜玉华虽辩称对该债务不知情,原审法院不予采信。
原告要求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9但未提供相应证
据证明,被告不认可,原审法院不予支持¤

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,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
下:被告刘文平与姜玉华系夫妻关系。2012年 10月 12日 ,被告
刘文平与第三人孙书平签订借款协议,约定刘文平向孙书平借款
200万元: 自借款之日起,使用期间为一年;借款利.息为月J急 2

分,每月到期结算并付清利刂急等内容口孙书平向被告刘文平出借
款项后,被告刘文平未能依约偿还借款。2o16年 3月 25日 ,被
告刘文平出具证明书,承诺将孙书平借款余额于2016年 12月 31
日前全部付清。zO17年 4月 26日 ,被告刘文平出具欠条,载明
至 2017年 4月 26日 ,欠孙书平借款利J急 22万元。⒛17年 9月
25日 ,孙书平到被告刘文平处索要借款未果。后因孙书平拖欠李
书强借憝22o万元,原告李书强与孙书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,

孙书平将对刘文平的债权210万元全部转让给李书强,并向三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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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◇2012年 10月 12日 ,被告刘文平向孙书平借款,双方签订借
款协议,庭审中被告虽不认可借款数额 200万元,但结合双方谈
话录音内容可以认定借款本金为200万元。被告辩称于zO15年下
半年偿还孙书平25万元,而被告提交的证据存在瑕疵,不足以证
明其主张,被告对其还款情况及剩余欠款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
证明,第三人孙书平及原告均不认可,原审法院不子支持。根据
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、证明书、欠条及孙书平与刘文平的录音等
证据可见,至 ⒛17年 4月 26日 ,刘文平欠孙书平借款利

`急
22万

元。孙书平将借款本金 2θ0万元及利`患
、10万元转让给原告李书强

并通知三被告,符合法律规定,因此原告李书强要求被告刘文平
偿还 210万元,原审法院予以支持。被告刘文平与姜玉华系夫妻
关系,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,且借款经被告姜玉华账户
使用,原告要求被告姜玉华承担还款责任,符合法律规定,原审
法院予以支持。原告要求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,

证据不足,被告不认可i原审法院不予支持。综上,依照 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八十条、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二百零六条、
第二百零七条,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六条,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(中华人民
共和国合同法)若干问题的解释 (二 》第二十一条,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》第
三条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,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九十条之规
定。判决:一、被告刘文平、姜玉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
告李书强款 210万元。二、驳回原告李书强对被告青岛桦泽置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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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费5000元 ,合计 28600元 ,由被告刘文平、姜玉华负担,

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◇

二审中,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,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
实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,二审中双方当事人诉争的焦·点是:一、刘文平与
孙书平之间借款数额;二、被上诉人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是否
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。

关于焦点一,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)的解释》第九十条规定: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
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,应 当提供证据
加以证明,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在作出判决前,当事人未能
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,由负有举证证明责
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^本案中,首先,孙书平持有刘文平
签宇的借款协议,该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为 200万元;其
次,借款事实发生在 2012年 10月 12日 ,刘文平于 2016年 3月

25日 向孙书平出具承诺偿还借款的证明、于2017年 4月 16日 刘
文平向孙书平出具欠.患、22万元的证明中,刘 文平均未主张借款未
实际给付;再次,在 2017年的录音中,刘文平自认借孙书平⒛0

万元并且按照200万元数额偿还利`胄
、以及截止 20!z午 廴月25日

尚欠孙书平利J急的事实。基于以上理由,原审判决认定刘文平与
孙书平之间借款数额为20O万元并无不当。

关于焦点二,本案借款发生在刘文平与姜玉华夫妻关系存续
期间,且部分借款打至刘文平妻子姜玉华账户,故一审判决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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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系刘文平与姜玉华夫妻共同债务,姜玉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

荟鲞I喜蒎去皙↑蚕萤蛋蚕譬菅磊踅鲞孟菩蓿罢骛霉置置量量苕
不成立,本院不予支持。

综上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

一款第一项之规定。判决如下:

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
二审案件受理费40460元,由上诉人李书强负担 23600元 ,

由刘文平、姜玉华负担 16860元 .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’
卞件证明与原本无异

书 记 员 邱 若 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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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

-/-


